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6-76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8 月 12 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8 月 11 日至 2016 年 8月 12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2 日交

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11 日下午



                                                                                         

 
 

                                                                        

3∶00至 2016 年 8月 12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6年 8 月 9日 

2、召开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1 号]。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28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232,161,122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8 月 9 日公司总股本 4,689,566,036

股的 47.5985%。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11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229,831,476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8 月 9 日公司总股本 4,689,566,036

股的 47.54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数 2,329,646 股，占股

权登记日 2016 年 8月 9 日公司总股本 4,689,566,036股的 0.0497%。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

27 人，代表股份数 225,082,711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8 月 9 日公司总股

本 4,689,566,036股的 4.7996%。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三年内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为公司各类项目提

供规模拟为 100 亿人民币（最终以合作项目的具体合同数据为准）的金融支持

等事项，主要内容详见 2016 年 7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与平安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签署《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

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五年内公司在中国区域的开放性房地

产项目委托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进行总承包施工，总投资额不超过 500

亿元（最终以合作项目的具体合同数据为准）等事项，主要内容详见 2016年 7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 

 

3.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对五家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乌当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江苏置业有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 580,500万元，

并新增对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和履约担保

70,000 万元, 本次共增加担保额度 650,500 万元。主要内容详见 2016 年 7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议案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如下附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1,624,762  99.9760% 536,360  0.0240% 0  0.0000%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224,546,351  99.7617% 536,360  0.2383% 0  0.0000% 通过 

2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1,624,762  99.9760% 536,360  0.0240% 0  0.0000%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224,546,351  99.7617% 536,360  0.2383% 0  0.0000% 通过 

3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

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231,624,762  99.9760% 536,360  0.0240% 0  0.0000%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224,546,351  99.7617% 536,360  0.2383% 0  0.0000%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王凤 。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 2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 2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